《广西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
政策解读

一、《广西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bookmark: _GoBack]答：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推行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35号）提出“探索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2014年12月，教育部发布《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教基二〔2014〕10号），对学业水平考试作出了制度安排和具体部署，要求“各省（区、市）要结合本地实际，全面推行学业水平考试”、“要依据本意见，制定本省（区、市）实施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具体办法”。2019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29号）明确“规范学业水平考试”、“合格性考试由省级统一命题、统一组织实施”、“高校招生录取所需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实行选择性考试，由省级统一组织实施”。2021年9月，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广西深化普通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确定我区2021 年启动普通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从秋季入学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开始实施，明确了完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的具体任务。综上所述，建立和完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以下简称学业水平考试）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要决定，是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势在必行。基于上述背景，为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文件精神，我区编制出台了《广西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二、实施学业水平考试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答：学业水平考试是根据国家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和教育考试规定，由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的国家教育考试，主要衡量学生达到国家规定学习要求的程度，是保障教育教学质量的一项重要制度。考试成绩是学生毕业和升学的重要依据，是评价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实施学业水平考试，有利于引导学生认真学习每门课程，避免严重偏科，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有利于学校准确把握学生的学习状况，改进教学管理；有利于高校选拔适合学校学科专业人才培养要求的学生，促进高中、高校人才培养有机衔接。
三、我区编制《实施办法》把握了哪些原则？
答：我区编制《实施办法》把握了四个基本原则：一是育人为本。优化考试内容，突出立德树人导向，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发展，引导学校转变育人方式，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有特色发展。二是全面考核。促进学校全面实施国家新课程、使用新教材，开齐开足每一门课程，促进学生完成国家规定课程的学习，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三是自主选择。为学生提供更多自主选择的机会，为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创造有利条件，促进学生发展学科兴趣与个性特长。四是统筹兼顾。促进学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办学质量，引导教师转变教育观念，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服务高校科学选拔人才。
四、学业水平考试有哪些科目和类型？
答：《实施办法》将《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所设定的14门科目全部纳入学业水平考试范围，具体为语文、数学、外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信息技术、通用技术、音乐、美术、体育与健康。
学业水平考试分为合格性考试和选择性考试。合格性考试包括所有14门科目，选择性考试包括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6门科目。
五、合格性考试与选择性考试有什么区别？
答：如下表所示。
	项目
	合格性考试
	选择性考试

	考试对象
	普通高中在校学生、高中阶段其他学校在校学生和社会人员，其中普通高中在校学生为必考对象，高中阶段其他学校在校学生和社会人员可自愿报名参加考试
	参加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的考生

	考试科目
	语文、数学、外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信息技术、通用技术、音乐、美术、体育与健康14门科目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6门科目

	科目选择
	所有科目
	考生从物理和历史2 门科目中任选1 门，从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4 门科目中任选2 门

	考试范围
	学科课程标准要求的必修课程内容
	学科课程标准要求的必修课程和选择性必修课程内容

	考试方式
	语文、数学、外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信息技术10门科目均实行书面闭卷笔试，全区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阅卷。通用技术、音乐、美术、体育与健康4门科目由自治区教育厅统一制定要求，各设区市教育行政部门依据国家和自治区要求组织考试，学校结合学生平时表现，综合评定考试成绩
	各科目均实行书面闭卷笔试，全区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阅卷

	考试时间
	全区统一组织的10门科目考试时间安排在学期末进行，各科目每年开考1次。高中一年级第二学期末开考科目为历史、地理、化学、生物学4门，高中二年级第一学期末开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思想政治、物理、信息技术6门。未通过考试的，可参加下一学年相同科目的考试。各设区市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4门科目考试，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高中新课程实施方案》，结合本地区实际，自行确定具体考试时间和时长
	每年开考1次，与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同期安排

	考试时长
	语文科目考试时长为120分钟，数学、外语2门科目的考试时长各为90分钟，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和信息技术7门科目的考试时长各为60分钟
	各科目均为75分钟

	成绩呈现
	全区统一组织的10门科目考试满分值各为100分，考试成绩以“合格”或“不合格”呈现，不合格比例不超过当次当科考生总数的2%。各设区市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4门科目考试成绩均以“合格”或“不合格”呈现
	每门满分值为100分，物理和历史2门科目以原始分数呈现，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4门科目成绩以等级转换分数呈现。具体的等级转换办法另行公布

	成绩使用
	普通高中学生毕业和高中同等学力认定的主要依据；记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作为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的参考；作为学校课程管理和教学质量监测的重要依据
	计入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总成绩，作为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的重要依据

	成绩有效期
	长期有效
	当年有效

	实施时间
	2021年秋季入学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开始实施
	2024年起


六、相比原来的学业水平考试制度，《实施办法》有哪些变化？
答：一是考试类型有变化。原来的学业水平考试只有1种类型，成绩合格是普通高中学生毕业的必备条件。《实施办法》中，学业水平考试分为合格性考试和选择性考试2种类型，合格性考试成绩是普通高中学生毕业的重要依据，选择性考试成绩是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的依据之一。
二是考试内容有变化。原来的学业水平考试内容是《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和语文等十五个学科课程标准（实验）的通知》（教基〔2003〕6号）规定的各学科必修模块的教学内容。《实施办法》中，学业水平考试内容是《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教材〔2020〕3号）规定的相关内容。其中，合格性考试内容为必修课程内容，选择性考试内容为必修课程和选择性必修课程内容。
三是考试安排有变化。原来的学业水平考试中，普通高中一年级学生只能报考1门科目。《实施办法》中，普通高中一年级学生可报考4门科目。
四是成绩呈现有变化。原来的学业水平考试成绩采用等级制，按既定比例分为ABCD四个等级，D等级为不合格。《实施办法》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合格性考试所有科目成绩以“合格”或“不合格”呈现；选择性考试科目中物理、历史的成绩以原始成绩呈现，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的成绩以等级转换分呈现。
七、如何选择学业水平考试的选择性考试科目？
答：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普通高中学校应加强对学生理想、心理、学习、生活、生涯规划等方面指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理想信念、正确认识自我，更好适应高中学习生活，处理好个人兴趣特长与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关系，提高选修课程、选考科目、报考专业和未来发展方向的自主选择能力。按照国家课程方案设计和高中教学规律，高中学生在完成相关科目必修课程学习，对个人学科兴趣和特长有了必要的分析和判断，并结合高校专业选科要求，再确定选择性考试科目比较合适。高中学生应学会思考和规划自己的学业和人生，培养锻炼自己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体选科时，可在家长和老师的辅导和帮助下进行。
八、如何保证学业水平考试的质量和信度？
答：为维护学业水平考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确保学业水平考试的信誉和质量，我区将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严格执行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全区统一考试标准和要求；二是严格执行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和相关规定，全区统一组织考试，规范操作，严肃处理考试作弊等违规行为；三是全区统一组织命题，建立命题专家库，强化安全保密和科学公平命题，确保命题质量；四是全部考试安排在标准化考点进行，实行电子监控；五是全区统一实行网上评卷，规范评卷管理，确保评卷质量。
九、2021年之前入学的普通高中在校生如何参加学业水平考试？
答：《实施办法》从2021年秋季入学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开始实施。2019、2020级普通高中在校学生参加学业水平考试，仍按《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方案（试行）》(桂教考试〔2013〕6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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